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伦哲”）聘请中审众环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

众环”）审计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度的

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

务报表附注后向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1）0101317 

号）。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

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情况 

审计报告中关于保留事项段的内容： 

（一）期初应收账款、存货及应付账款存疑及延续影响 

1、截止2019年12月31日，海伦哲公司之子公司深圳连硕科技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连硕”）应收账款账面价值31,269.10万元，存货账面价值1,118.93万元，应付账

款账面价值9,478.03万元；截止2020 年12月31日，深圳连硕应收账款账面价值3,130.29万

元，存货账面价值1,284.97万元，应付账款账面价值2,003.12万元。 

因我们未能实施现场访谈等重要审计程序，亦未取得函证回函等重要审计证据，仅凭有

限的替代程序，我们未能就深圳连硕上述会计科目的期初账面价值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以消除我们对上述期初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及可回收性，存货账面价值的真实性、

完整性及计价的准确性以及应付账款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疑虑，鉴于上述资产、负

债的延续性，我们亦无法判断2020年12月31日上述资产、负债对海伦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

实际影响； 



2、截止2019年12月31日，海伦哲公司之子深圳市巨能伟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巨能”）应收账款账面价值17,853.79万元，存货账面价值7,967.88万元，应付账款账面

价值8,825.18万元；截止2020 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账面价值9,561.39万元，存货账面价值

3,031.64万元，应付账款账面价值5,007.44万元。 

因我们仅获得少量回函等重要审计证据，亦仅实施少量现场访谈等重要审计程序，凭仅

有的外部证据及有限的替代程序，我们未能就深圳巨能上述会计科目的期初账面价值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消除我们对上述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及可回收性，存货账面

价值真实性、完整性及计价的准确性以及应付账款账面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的疑虑，鉴于上

述资产、负债的延续性，我们亦无法判断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述资产、负债对海伦哲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的实际影响。 

（二）商誉减值测试 

如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28所示： 

1、海伦哲公司于2016年度将深圳连硕纳入合并范围而形成的商誉账面原值24,172.66

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商誉减值准备余额为24,172.66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为

该商誉减值准备余额为24.61万元，2020年度已经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如“二、形成保

留意见的基础、（一）1”中所述期初应收账款、存货及应付账款存疑。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上述商誉于2019年12月31日减值测试结论的合理性，也无法确定是否

有必要进行调整及追溯的金额。 

2、海伦哲公司于2015年度将深圳巨能纳入合并范围而形成的商誉账面原值4,597.80万

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商誉减值准备余额2020年12月31日为4,597.80万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为1,501.35万元，2020年度已经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如“二、形成保留意见

的基础、（一）2”中所述期初应收账款、存货及应付账款存疑。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确定上述商誉于2019年12月31日减值测试结论的合理性，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

要进行调整及追溯的金额。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海伦哲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

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会计师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为：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

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广泛性；（二）

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

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对于保留事项（一），针对深圳连硕及深圳巨能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真实性及可回收性，

存货账面价值真实性、完整性及计价的准确性以及应付账款账面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

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且上述资产、负债的延续性，我们亦无法判断截至2020

年12月31日上述资产、负债对海伦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实际影响，所以我们对该事项进行

保留。 

对于保留事项（二），针对深圳连硕及深圳巨能商誉减值测试，如保留事项（一）中所

述对深圳连硕及深圳巨能中的期初应收账款、存货及应付账款存疑，且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上述商誉于2019年12月31日减值测试结论的合理性，也无法确定是否

有必要进行调整及追溯的金额，所以我们对该事项进行保留。 

我们认为上述事项（一）（二）虽然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产生影响，但截至2020年12

月31日这些特定要素余额占合并财务报表比例较低，且这些特定要素预计不会严重影响公司

整体持续经营或导致其他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判断认为这些事项对海伦哲公司2020年度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不具有广泛性。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2020年度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金额等可能产生的



影响重大，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无法确定保留

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2020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以及2020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体影

响金额。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阅中审众环出具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董事会认为：中审众环依据相关情

况，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对此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公

司将尽力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尽早消除保留意见中涉及的事项，积极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中审众环对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经与

审计机构及相关人员沟通后，我们认可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的内容，且符合公司目前实际情

况。同时，我们将督促董事会和管理层持续跟进该事项的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三）监事会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监事会认为：中审众环出具的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监事会将持续关注董事会

和管理层相关工作的开展，以尽快解决保留意见所涉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

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公司采取的措施 

在中审众环开展年度审计的过程中，公司有关方面均予以积极配合，并提交相关材料。

中审众环对上述事项出具保留意见，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予以尊重、理解和接受，并已充分

认识到上述事项将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拟采取以下措

施： 

1、全力核查事项影响 



公司已高度重视保留意见涉及的相关事项，要求财务部门会同业务部门组织清查应收账

款、存货和应付账款的构成及余额的可回收性。公司董事会将认真研究对策，积极推进改善

公司治理的各项工作，尽早解决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公司将依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 

2、加强治理及子公司管理 

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及子公司的管理与监督，继续完善管理体系，强化监督检

查，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将认真研究对策，积极推进改善公

司治理的各项工作，尽早解决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 

3、配合审计工作 

公司在核实情况过程中，持续配合中审众环，并采取多种措施向中审众环提供获取充分、

适当的证据佐证审计结论。针对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公司承诺尽快核实相关情况，确定相

关影响，并将自查结果和证据资料提交会计师审核，尽快消除化解各种不利因素。 

特此说明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